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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某些伊朗资产(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诉美利坚合众国)[初步反对意见] 

  2019 年 2 月 13 日判决书摘要 

 2019 年 2 月 13 日，国际法院就美利坚合众国在某些伊朗资产(伊朗伊斯兰共

和国诉美利坚合众国)案中提出的初步反对意见作出了判决。 

 法院处理本案的人员组成如下：优素福院长；薛副院长；通卡法官、亚伯拉

罕法官、本努纳法官、坎萨多·特里达德法官、加亚法官、班达里法官、鲁滨逊

法官、克劳福德法官、格沃尔吉安法官、萨拉姆法官、岩泽法官；布劳尔专案法

官、蒙塔兹专案法官；库弗勒书记官长。 

* 

*  * 

诉讼历史(第 1 至 17 段) 

 法院回顾，2016 年 6 月 14 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下称“伊朗”或“原

告国”)向法院书记官处提交请求书，对美利坚合众国(下称“美国”或“被告国”)

提起诉讼，所涉争端事关美国违反两国于 1955 年 8 月 15 日在德黑兰签署并于 1957

年 6 月 16 日生效的《友好、经济关系和领事权利条约》(下称“《友好条约》”或

“《条约》”)的指控。法院注意到，伊朗在其请求书中力求以《法院规约》第三十

六条第一款和《友好条约》第二十一条第 2 款作为法院管辖权的依据。 

 法院还回顾，在伊朗就案件提交诉状之后，美国对请求书的可受理性和法院

的管辖权提出了初步反对意见。因此，法院院长在 2017 年 5 月 2 日的命令中指

出，根据《法院规则》第七十九条第五款，暂停审理案情实质的程序，并设定 2017

年 9 月 1 日作为伊朗可就美国提出的初步反对意见提交书面意见及诉求的时限。

伊朗在设定的时限内提交了书面陈述，因此该案已做好就初步反对意见进行听讯

的准备。2018 年 10 月 8 日至 12 日举行了公开听讯。 

 一. 事实背景(第 18 至 27 段) 

 法院首先阐述了案件的事实背景。法院就此回顾，在 1979 年初伊朗革命和

1979 年 11 月 4 日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被占领之后，伊朗和美国于 1980 年断交。

1983 年 10 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黎巴嫩贝鲁特的军营遭轰炸，造成参加多国维

和部队的 241 名美国军人死亡。美国声称伊朗应对此次爆炸以及随后的恐怖主义

行为和违反国际法行为负责；伊朗否认这些指控。 

 法院注意到，美国于 1984 年将伊朗指认为“支恐国家”，这一指认一直保

持至今。1996 年，美国修正了《外国主权豁免法》(下称“《豁免法》”)，旨在

取消在某些有关酷刑、法外处决、破坏航空器、劫持人质或为此类行为提供物资

支助指控的案件中被指认为“支恐国家”的国家在美国法院的诉讼豁免权；美国

还规定了在此类案件中适用的执行豁免的例外情况。随后，各原告开始就据称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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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所支持(包括在经济上支持)行为造成的伤亡引起的损害在美国法院对伊朗提

起诉讼。其中一个案件即是涉及上文所述美国在贝鲁特军营被轰炸事件的彼得森

案。伊朗拒绝在这些案件的诉讼中出庭，理由是美国的立法违反了有关国家豁免

的国际法。 

 法院还注意到，2002 年，美国通过了《恐怖主义风险保险法》，其中规定了

对《豁免法》1996 年修正案之后所作判决的强制执行措施。2008 年，美国再次修

订《豁免法》，除其他外，扩大了可用于对胜诉债权人作抵偿的资产类别。2012 年，

美国总统发布第 13599 号行政命令，封锁了在美国境内或“由美国人(包括外国

分支机构)所拥有或控制的”伊朗政府，包括伊朗中央银行和伊朗所拥有或控制

的金融机构的所有资产(“财产和财产权益”)。同年，美国通过了《减少伊朗威

胁和叙利亚人权法案》，其中第 502 节除其他外，规定将伊朗中央银行资产作为

执行标的，以便执行彼得森案中对伊朗作出的缺席判决。伊朗中央银行在美国法

院对这项规定的有效性提出质疑；美国最高法院最终维持了该规定的合宪性。 

 最后，法院注意到，在美国采取这些措施之后，美国法院针对伊朗，有时是

伊朗国有实体作出了多项缺席判决和实际损害赔偿裁决。此外，目前伊朗和伊朗

国有实体(包括伊朗中央银行)的资产在美国境内外的各起案件中均受制于强制执

行程序，或已经被分配给胜诉债权人。 

 二. 法院的管辖权(第 29 至 99 段) 

 法院接着转向其管辖权问题。法院回顾伊朗寻求以《友好条约》第二十一条

第 2 款为依据，注意到该条约在伊朗提交请求书之日，即 2016 年 6 月 14 日在双

方之间是生效的，这一点没有争议，并注意到美国于 2018 年 10 月 3 日宣布退出

《条约》对法院在本案中的管辖权没有影响。法院认为，同样无争议的是，《条约》

第二十一条第 2款规定的若干条件已得到满足，即：伊朗与美国之间发生了争端；

该争端不可能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两国未同意以其他和平方式来解决争端。然

而，法院注意到，双方当事国在以下问题上存在分歧，即有关伊朗所控告的美国

措施的争端是否是“涉及”《友好条约》“解释或适用”的争端。法院以其判例为

依据，认为法院必须确定伊朗所控告的行为是否属于《友好条约》条款的规定范

围，以及若的确如此，该争端是否是法院根据该条约第二十一条第 2 款可行使属

事管辖权的争端。 

 法院依次审查了美国提出的对管辖权的三项初步反对意见。 

 A. 第一项反对意见：美国采取的封锁伊朗资产的措施引起的伊朗诉求(第

38 至 47 段) 

 美国在其对管辖权的第一项反对意见中，请法院“以不属于法院管辖范围为

由，驳回关于美国封锁(第 13599 号行政命令和执行第 13599 号行政命令的条例

所界定的)伊朗政府或伊朗金融机构财产和财产权益的措施违反《条约》条款的所

有主张”。美国认为，这些主张依照《条约》第二十条第 1 款(c)和(d)项不属于《条

约》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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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在概述双方当事国的论点之后回顾，它此前曾有机会在其关于石油平台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诉美利坚共和国)案中初步反对意见的判决中(《初步反对意见，

判决书，1996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㈡》，第 811 页，第 20 段)，以及最近在违反

1955 年《友好、经济关系和领事权利条约》的指控(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诉美利坚

合众国)案中指示临时措施的命令(《临时措施，2018 年 10 月 3 日命令》，第 41

段)中指出，《友好条约》没有任何条款将某些事项明确排除在法院管辖权之外。

法院还认为，《条约》第二十条第 1 款(d)项并未限制法院的管辖权，而仅仅是给

予双方当事国在案情实质上的可能辩护理由，以在必要时使用”(《石油平台(伊

朗伊斯兰共和国诉美利坚共和国)，初步反对意见，判决书，1996 年国际法院案

例汇编㈡》,第 811 页，第 20 段)。法院认为在本案中没有理由偏离其先前的裁定，

并认为，在这方面应该采用与《条约》第二十条第 1 款(d)项相同的方式来解释(c)

项，所以得出结论认为上述两条款均并不限制其管辖权，而只是给予双方当事国

在案情实质上的辩护理由。因此，法院驳回美国对管辖权提出的第一项反对意见。 

 B. 第二项反对意见：伊朗关于主权豁免的诉求(第 48 至 80 段) 

 在其对管辖权的第二项反对意见中，美国要求法院“以不属于法院管辖范围

为由”，驳回“根据《友好条约》任何条款提出的、以据称美国未给予伊朗政府、

伊朗中央银行或伊朗国有实体对管辖和(或)强制执行的主权豁免为依据的所有诉

求”。 

 因此，法院就伊朗指控被违反、且原告国称能够将美国对据称某些伊朗国家

实体享有的豁免的尊重问题纳入法院管辖权的各项条款进行了审查。 

《友好条约》第四条第 2 款(第 53 至 58 段) 

 法院注意到，《条约》第四条第 2 款第一句明确提及了“国际法要求”，伊

朗以此为依据提出一个论点，即该条款以参引方式将关于主权豁免的习惯国际法

规则纳入《条约》规定的义务。美国对这一解释提出异议，认为第四条第 2 款所

指的“国际法要求”所涉及的是东道国境内外国人财产的最低待遇标准，这是投

资保护领域一个众所周知的概念，而非任何形式的豁免保护。 

 法院首先指出，它将搁置伊朗就其主张主权豁免的伊朗中央银行是否是第四

条第 2 款意义上的“公司”这一问题。之后法院在判决书中对这一点予以阐述时

(见下文第二.C 节)，认为本阶段要回答的问题是，假设该实体构成《条约》意义

上的“公司”(美国对此提出异议)，那么根据第四条第 2 款，被告国是否必须尊

重伊朗中央银行或本案所涉的其他伊朗国有实体据称根据习惯国际法有权享有

的主权豁免。 

 在这方面，法院认为，伊朗所主张对所涉条款中提及“国际法要求”这一短

语的解释不符合《友好条约》的目标和宗旨。正如《条约》序言所述，双方旨在

“鼓励互惠的贸易和投资以及两国人民之间更密切的整体经济往来，规范领事关

系”。此外，《条约》标题并未显示主权豁免属于该文书目标和宗旨的范围。因此，

此类豁免不能视为已列入第四条第 2款。法院认为，这项条款中涉及的“国际法”

是规定了在另一方领土内从事经济活动的一方“国民”和“公司”所属财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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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保护标准的国际法，而不是关于国家实体凭借国家主权平等原则所享有保护

的国际法。此外，伊朗所依据的第四条第 2 款中的规定须按整个第四条的上下文

来理解。在依次对第四条各款进行审查之后，法院认为，总体而言，这些规定显

然表明，第四条的目的是为从事商业性质活动的自然人和法律实体的利益，保障

某些权利和最低保护。因此，不能将该条解释为以参引方式纳入了关于主权豁免

的习惯规则。 

《友好条约》第十一条第 4 款(第 59 至 65 段) 

 关于《条约》第十一条第 4 款，法院注意到，与伊朗关于这一点的论点一致，

该条款仅将从事商业或工业活动的公有企业排除在“豁免权”之外，并不影响从

事统治权活动的国家实体根据习惯国际法所享有的豁免权。然而，法院注意到，

伊朗更进一步，认为该条款强加了维护这些豁免权的默示义务。在这方面，原告

国对第十一条第 4 款作出了反面解读，即认为该条款仅将从事商业或工业活动的

公共所有企业排除在豁免权之外，是以默示方式寻求保障公共实体在从事统治权

活动时的主权豁免。 

 法院回顾其判例，即只有在参照所有相关条款的案文、其上下文以及条约的

目标和宗旨，对条约条款作出反面解读适宜的情况下，才有理由这样做，因此法

院认为不能采纳伊朗提出的解释。第十一条第 4 款没有禁止国家实体在从事统治

权活动时根据习惯法享有的豁免权，使该权利未受任何影响，这是一回事，但若

使该条款像伊朗所主张的那样，具有将对此种豁免权的遵守转变为一项条约义务

的效力，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一观点并未得到条款案文或其上下文的支持。法

院认为，第十一条第 4 款仅提及从事“商业、工业、航运或其他商业活动”的公

有企业，原因是《条约》仅涉及经济活动，并寻求维护在同一市场上运作的经济

行为体之间的公平竞争，这与其目标和宗旨相符。统治权活动问题与第十一条第

4 款起草所涉关切问题毫无关系。因此，不能支持该条款将主权豁免纳入《条约》

的论点。 

《友好条约》第三条第 2 款(第 66 至 70 段) 

 关于《条约》第三条第 2 款，法院认为，(为本讨论的目的，再次假设伊朗中

央银行是一家“公司”)必须确定涉嫌侵犯该银行和其他有关伊朗国家实体据称

根据习惯国际法所享有豁免的行为(如果该侵犯行为被确认)是否将构成对该条款

所保障的享有“诉诸法院的自由”的权利的侵犯。法院认为，只有对此问题的回

答是肯定的，才能得出结论认为，第三条第 2 款的适用要求法院审查主权豁免问

题，并且此种审查在这一程度上属于《友好条约》仲裁条款所界定的法院管辖权

范围。 

 法院不相信在主权豁免问题与第三条第 2 款所保障的权利之间存在伊朗所

声称性质的联系。法院认为，仅凭第三条第 2 款未提及主权豁免并且未反致一般

国际法规则这一事实，的确不足以将豁免问题排除在所涉条款的属事范围之外。

但是，要使豁免问题具有相关性，违反关于豁免的国际法的行为必须能够对第三

条第 2 款所保障的权利的遵守产生一些影响。法院认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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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条款并不寻求保障缔约一方的公司可能打算在另一方法院或当局争取的实质

性甚至程序性权利，而只是寻求保护该公司为争取其声称拥有的(实质性或程序

性)权利而诉诸另一方法院或当局的可能性。第三条第 2 款的措辞并未指向伊朗

提出的广义解释。对第 2款所载权利的保障，“是为了实现迅速和公正的司法”。

必须允许另一方以“不高于”对缔约一方本国国民和公司“或任何第三国”国

民和公司适用的“条件”诉诸缔约一方的法院。在第三条第 2款措辞的通常意义、

其上下文和《友好条约》的目标和宗旨的中，没有任何内容暗示或表明，给予伊

朗“公司”诉诸美国法院的自由这项义务意味着有义务维护据称习惯国际法给

予其中某些实体的豁免(如果的确如此)。上述两个问题显然是截然不同的。 

《友好条约》第四条第 1 款(第 71 至 74 段) 

 关于《条约》第四条第 1 款，法院表示，基于与法院就伊朗以《友好条约》

第四条第 2 款为依据问题提出的理由类似的理由，法院不认为第四条第 1 款的要

求包括以下一项义务，即尊重可以根据习惯国际法主张主权豁免的国家及其实体

的主权豁免。因此，在这一点上，法院不能支持伊朗的论点，即主权豁免问题属

于该条款的属事范围，所以根据《友好条约》的仲裁条款属于法院的管辖权。 

《友好条约》第十条第 1 款(第 75 至 79 段) 

 随后，法院转向《条约》第十条第 1 款。法院就此回顾，在其有关石油平台

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诉美利坚共和国)初步反对意见的判决(《初步反对意见，判

决书，1996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㈡》，第 803 页)中，法院必须就该款意义上的

“商业自由”概念的范围作出裁判。当时法院表示，所涉条款意义上的“商业”

一词不仅指海上贸易，而且指总体的商业交流；此外，“商业”一词的通常用法

及其法律意义并不限于单纯的采购和销售行为；并且商务条约涵盖广泛的商业附

属事项，例如设立和经营企业、免受侵扰以及购置和享有财产的权利。法院得出

结论认为，“对 1955 年《条约》第十条第 1 款中‘商业’一词自然而然的解释是，

商业包括总体的商业活动——不仅是直接的采购和销售行为，还包括与商业相辅

相成的附属活动”。 

 法院认为，目前没有理由偏离其在上文所引用案件中所采用的对“商业自由”

概念的解释。不过，即便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商业自由也不能涵盖与《条约》缔

约国之间的商业关系没有联系或联系过于薄弱的事项。在这方面，法院不相信侵

犯某些国家实体在开展统治权活动时据称根据国际法享有的主权豁免能够阻碍

商业自由；根据其定义，商业自由涉及的是另一类活动。因此，伊朗指称的侵犯

主权豁免行为不属于《条约》第十条第 1 款的规定范围。 

* 

 法院从其分析中得出结论认为，原告国伊朗声称被违反、且称能够将美国对

据称某些伊朗国家实体有权享有的豁免的尊重问题纳入法院管辖权的各项条款，

其性质均不足以作为此种结论的理由。因此法院认定，伊朗基于侵犯习惯国际法

保障的主权豁免的指控提出的主张与《友好条约》的解释或适用无关，所以不属

于第二十一条第 2 款所载仲裁条款的范围。因此，只要伊朗的主张涉及违反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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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豁免的国际法规则的指控，法院就没有予以审议的管辖权。所以法院认为必

须支持美国对管辖权提出的第二项反对意见。 

 C. 第三项反对意见：伊朗指控就伊朗中央银行而言《条约》第三、四或五

条被违反的主张(第 81 至 97 段) 

 在其对管辖权的第三项反对意见中，美国要求法院“以不属于法院管辖为

由”，驳回“以给予伊朗政府或伊朗中央银行的待遇为依据而声称《友好条约》

第三、四或五条被违反的所有主张”。 

 在回顾双方当事国的论点之后，法院指出，虽然这项反对意见的措辞提及

“给予伊朗政府或伊朗中央银行的待遇”，但提交法院的问题仅仅是伊朗中央银

行是否是《友好条约》意义上的“公司”并因此有理由主张第三、四和五条给予

“公司”的权利和保护。因此，法院仅努力确定《友好条约》意义上的“公司”

的定性是否对伊朗中央银行适用。 

 法院注意到，《友好条约》第三、四和五条保障缔约一方“国民”和“公司”

的某些权利及所受保护，这些权利和保护必须得到另一缔约方的尊重。法院还注

意到，“国民”一词适用于自然人，而自然人的地位在双方当事国有关第三项初

步反对意见的分歧中不存在争议。因此，第三条第 1 款对“公司”一词的定义如

下：“本条约所用‘公司’一词是指股份公司、合伙公司、企业和其他联合体，无

论其是否具有有限责任，也无论其是否属营利性。”根据这一定义，法院认为有

两点毋庸置疑，并且也不会引起双方当事国的分歧。第一点，一个实体只有具有

自己的法律人格，才能被定性为《条约》意义上的“公司”，这一法律人格是由

其创立所在国法律赋予的，该法律确立了公司的法律地位。在这方面，第三条第

1 款首先指出，“根据任一缔约方的适用法律规章设立的公司，其法律地位应在

另一缔约方领土内得到承认”。第二点，全部或部分归国家所有的实体可以构成

《条约》意义上的“公司”。第三条第 1 款规定的“公司”定义未区分私营企业

和公营企业。第十一条第 4 款确认了公营企业构成“条约”意义上的“公司”的

可能性，该款剥夺了任一缔约方在另一缔约方领土内从事商业或工业活动的任何

“公有或公共控制”企业的豁免权，以避免使该企业就可能与之竞争的私营企业

而言处于有利位置。 

 法院认为，由此可得出两个结论。首先，美国不能质疑经修正的伊朗 1960 年

《货币和银行法》第 10 条(c)款赋予了伊朗中央银行本身的法律人格这一事实，

而且美国的确也并未对此提出质疑。其次，伊朗中央银行由伊朗国家全资拥有，

并且正如美国所指出的那样，国家对中央银行的活动行使指导和密切控制的权力，

对此伊朗并未提出异议，但上述事实本身并不将该实体排除在《条约》意义上的

“公司”类别之外。 

 因此，仍待法院确定的问题是，根据其性质，伊朗中央银行可否按照《友好

条约》第三条第 1 款规定的、按其上下文并参照条约的目标和宗旨解读的定义，

而被定性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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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方面，法院认为，它不能接受伊朗在其主要论点中提出的解释，即某一

特定实体所开展活动的性质对于将该实体定性为“公司”的目的而言是无关紧

要的。伊朗认为，一个实体是履行主权性质的职能，即从事主权行为或公共当局

的行为，还是从事商业或工业性质的活动，或从事实际上是两种活动相结合的活

动，就将该实体定性为“公司”而言，不具相关性。那么从中可以推论，具有缔

约一方国内法规定的独立法律人格，将是某一实体被定性为《友好条约》意义上

的“公司”的一个充分条件。 

 法院认为，此种解释没有考虑第三条第 1 款规定的定义的上下文以及《友好

条约》的目标和宗旨。正如上文就美国提出的对管辖权的第二项反对意见所指出

的那样，对构成第三条第 1 款上下文的《条约》所有条款的分析显然指向以下结

论，即《条约》旨在保障权利并为从事商业性质活动的自然人和法人提供保护，

但商业性质这一术语要从广义上理解。该结论同样适用于《条约》序言所载目标

和宗旨，《条约》标题(《友好、经济关系和领事权利条约》)中也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法院得出结论认为，专门从事与国家的主权职能有关的主权活动的实体，

不能被定性为《条约》意义上的“公司”，因此，不得主张第三、四和五条规定

的权利和保护的利益。 

 然而，法院注意到，没有任何规定事先阻止某一实体同时开展商业性质活动

(或更广泛而言，经营活动)和主权活动。在这种情况下，鉴于该实体实际开展活动

的性质决定了从事此项活动的实体的定性，因此，只要所涉法人从事商业性质的活

动，就应该被视为《条约》意义上的“公司”，即便这些活动不构成其主要活动。 

 法院认为，所以它必须解决伊朗中央银行所从事活动的性质问题。更确切而

言，法院必须审查，在采取伊朗声称侵犯了伊朗中央银行据称根据《条约》第三、

四和五条享有的权利的措施之时，伊朗中央银行在美国领土内的活动。 

 在审查了双方当事国在此方面的论点之后，法院认为，它面前没有所需的全

部事实，以确定伊朗中央银行在相关时间正在开展的活动是否具备可使某实体被

定性为《友好条约》意义上的“公司”活动的性质、且能受到伊朗依照《条约》

第三、四和五条所控告的措施的影响。鉴于这些要素基本是事实性的，并且与案

件实质密切相关，因此法院认为，只有双方当事国在诉讼下一阶段提出其论点之

后，法院才能就第三项反对意见作出裁定，前提是法院认为请求书是可受理的。

因此，法院得出结论认为，在本案情况下，对管辖权的第三项反对意见不完全属

于初步性质。 

* 

 鉴于法院具有受理伊朗所提部分主张的管辖权，此外，美国提出的对管辖权

的三项反对意见并未涵盖伊朗的全部主张，因此法院随后审议了被告国对可受理

性提出的反对意见，这些反对意见旨在寻求驳回整个请求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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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请求书的可受理性(第 100 至 125 段) 

 法院注意到，美国最初对请求书的可受理性提出了两项反对意见，即，第一，

伊朗依据《条约》确立法院在本案中的管辖权是滥用权利；第二，伊朗的“不洁

之手”使法院无法继续审理此案。然而，法院注意到，在口头诉讼期间，美国澄

清其对可受理性的第一项反对意见是基于“滥用程序”而非“滥用权利”。 

 法院回顾，在豁免和刑事诉讼案(赤道几内亚诉法国)中，法院认为“虽然滥

用的基本概念可能相同，但滥用权利或滥用程序的后果可能不同”(《初步反对意

见，2018 年 6 月 6 日判决书》，第 146 段)。法院还指出，“滥用程序归于法院或

法庭的程序，可在诉讼的初步阶段予以审议”(同上，第 150 段)，并指出“当所

涉权利的确立实际上属于案情实质的事项时，不可援引滥用权利作为不可受理的

理由”(同上，第 151 段)。 

 法院注意到，美国在其口头诉辩中提出，这一争端不属于《友好条约》的范

围，因此伊朗不能寻求以此文书来确立法院的管辖权。法院认为，以滥用程序为

依据的反对意见并非新的反对意见，只是美国对其在初步反对意见中所表明立场

的重新定性。 

 A. 以滥用程序为依据的反对意见(第 107 至 115 段) 

 关于第一项反对意见，在介绍双方当事国论点之后，法院回顾，在豁免和刑事

诉讼(赤道几内亚诉法国)案中，法院指出，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法院才应该以滥用

程序为由驳回以有效管辖权权源为依据提出的主张。在这方面，必须有明确证据证

明原告国的行为构成了滥用程序(《初步反对意见，2018 年 6 月 6 日判决书》，第

150 段)(另见《瑙鲁境内某些磷酸盐地(瑙鲁诉澳大利亚)，初步反对意见，判决书，

1992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255 页，第 38 段)。法院注意到，法院已指出，《友

好条约》在伊朗提交请求书之日(即 2016 年 6 月 14 日)在双方当事国之间是生效

的，并且《条约》第二十一条载有一项仲裁条款，其中规定了法院的管辖权。法院

认为，本案不存在可据以为以滥用程序为由驳回伊朗的主张提供理由的特殊情况。

因此，法院认定，必须驳回美国对可受理性提出的第一项反对意见。 

 B. 基于“不洁之手”的反对意见(第 116 至 124 段) 

 关于第二项反对意见，法院注意到，美国没有辩称伊朗通过其被指控的行为

违反了其请求书所依据的《友好条约》。法院不必就“干净之手”原则采取立场，

认为即便证明了原告国的行为并非无可指责，这一点本身不足以支持被告国根据

“干净之手”原则(《阿韦纳和其他墨西哥国民(墨西哥诉美利坚合众国)，判决书，

2004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一)》，第 38 页，第 47 段；《印度洋海洋划界(索马里

诉肯尼亚)，初步反对意见，判决书，2017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52 页，第

142 段)对可受理性提出的反对意见。然而，法院认为，此项结论并不妨碍以下问

题，即美国提出的指控，特别是有关伊朗据称支助和支持国际恐怖主义及其在核

不扩散和武器贩运方面的推定行动的指控，最终能否提供关于案情实质的辩护。

因此，法院得出结论认为，不能支持美国对可受理性提出的第二项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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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条款(第 126 段) 

 法院, 

 (1) 一致， 

 驳回美利坚合众国对管辖权提出的第一项初步反对意见； 

 (2) 以十一票对四票， 

 支持美利坚合众国对管辖权提出的第二项初步反对意见； 

 赞成： 

优素福院长；薛副院长；通卡法官、亚伯拉罕法官、本努纳法官、坎萨多·特

里达德法官、加亚法官、克劳福德法官、萨拉姆法官、岩泽法官；布劳尔专

案法官； 

 反对： 

班达里法官、鲁滨逊法官、格沃吉安法官；蒙塔兹专案法官； 

 (3) 以十一票对四票， 

 宣告美利坚合众国对管辖权提出的第三项初步反对意见在本案情况下不完

全属于初步性质； 

 赞成： 

优素福院长；薛副院长；亚伯拉罕法官、本努纳法官、坎萨多·特里达德法

官、班达里法官、鲁滨逊法官、格沃尔吉安法官、萨拉姆法官、岩泽法官；

蒙塔兹专案法官； 

 反对： 

通卡法官、加亚法官、克劳福德法官；布劳尔专案法官； 

 (4) 一致， 

 驳回美利坚合众国对可受理性提出的初步反对意见； 

 (5) 一致， 

 认定，以本执行条款第(2)和(3)点为条件，法院具有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于

2016年 6月 14日提交之请求书作出裁判的管辖权，而且该请求书具有可受理性。 

* 

 通卡法官和克劳福德法官在法院判决书后附上了一项联合个别意见；加亚法

官在法院判决书后附上了一项声明；鲁滨逊法官和格沃尔吉安法官在法院判决书

后附上了个别意见；布劳尔专案法官和蒙塔兹专案法官在法院判决书后附上了个

别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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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通卡法官和克劳福德法官的联合个别意见 

 通卡法官和克劳福德法官不同意法院关于将美国第三项初步反对意见归入

案情实质事项的裁定。他们认为，就《友好条约》目的而言，伊朗中央银行是否

为一家“公司”，完全是一个初步问题，本应在现阶段加以确定。 

 《法院规则》第七十九条原先的版本允许法院有更大自由度，将反对意见推

迟至案件的案情实质阶段审理。自 1972 年《法院规则》修正案以来，只有在反对

意见不完全属于初步性质的情况下，才可将其推迟至诉讼的案情实质阶段。 

 通卡法官和克劳福德法官认为，已经对伊朗中央银行是否就《友好条约》目

的而言是一家“公司”进行了充分辩论，相关事实已经清楚。特别是，法院无需

确定，伊朗中央银行因美国联邦法院对伊朗政府的判决的执行而资产遭扣押时，

正在开展哪些活动。因此，第三项初步反对意见完全属于初步性质，本应在诉讼

的这一阶段加以确定。 

  加亚法官的声明 

 法院本应驳回关于管辖权的第三项初步反对意见。为此目的，需要确定是否

已提出合理理由证明，伊朗中央银行作为根据伊朗法律成立的公司，享有《友好

条约》第三、四和五条赋予的权利，特别是其法律地位得到承认的权利，并且这

些权利可能已受到侵犯。中央银行的某些活动与任何商业银行开展的活动并无差

异，伊朗中央银行在开展这些活动时，应该根据《友好条约》获得相同的保护。

第十一条第 4 款确认，《条约》总体涵盖国有公司、机构和部门，而不仅仅是在它

们开展经营活动时。 

  鲁滨逊法官的个别意见 

 1. 鲁滨逊法官在他的个别意见中解释说他不同意判决书主文第 126段第(2)

点判决，该点判决支持美利坚合众国对管辖权提出的第二项初步反对意见。他认

为，有关违反给予从事统治权行为的国家实体对管辖和(或)执行的主权豁免这项

义务的问题源于《友好条约》第十一条第 4 款的规定。 

 2. 鲁滨逊法官表示，《友好条约》第十一条第 4 款仅规定从事商业活动的

国有企业不得就私营公司会受到的指控或承担的其他责任享有豁免，但是其条款

并未明示或暗示从事统治权行为的国有企业也将被剥夺它们根据习惯国际法规

定本应享有的豁免权。相反，该款令人信服地暗示，从事统治权行为的国有企业

根据《条约》享有主权豁免。 

 3. 鲁滨逊法官认为，问题在于，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三十一条第

一款对《条约》作出的解释是否得出以下结论，即有关侵犯从事统治权行为的国

有企业豁免权的指控属于《条约》条款的规定范围。实际上，所涉问题是《条约》

与主权豁免主张之间是否存在“合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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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鲁滨逊法官认为，统治权行为与事务权行为之间存在一种有机的内在联

系，这种联系是该条约所特有、并在其中得到预见和接受的，因此这种联系的所

有方面，包括诉诸豁免的习惯规则均受《条约》管辖。正是这种相互关联性将有

关从事统治权行为的国家实体豁免权的习惯规则纳入了《条约》所定的公约制度，

并且因此，必须依靠推论式的推理。 

 5. 鲁滨逊法官认为，这一结论与《条约》的目标和宗旨完全一致，即最大

限度地扩大两国人民之间的贸易、投资和经济关系。对于实现上述目标和宗旨而

言，从事主权行为和政府行为的国有公司享有豁免，与拒绝给予从事商业活动的

国有公司豁免是同等重要和必要的。缔约一方的中央银行等国家实体，在合法履

行职能时往往必须在另一方领土内开展若干主权活动和政府活动。对于实现《条

约》的上述目标和宗旨而言，这些活动与私营公司的活动同样重要。 

 6. 他得出结论认为，必须驳回第三项初步反对意见，因为如果对《条约》

进行公平解读，就可以说，主权豁免及涉嫌侵犯主权豁免的问题是《条约》所涵

盖的问题，并且可以说主权豁免是《条约》目标和宗旨的一部分。他认为，国家

实体的主权豁免问题与《条约》之间存在合理的关系；《条约》的目标和宗旨将两

者充分联系在一起，赋予法院管辖权。有关未能给予伊朗中央银行对管辖或执行

的豁免的指控属于第十一条第 4 款的规定范围。因此，他认为，法院本应认定双

方当事国对《条约》的解释或适用存在争端，从而赋予法院第二十一条第 2 款规

定的管辖权。 

  格沃尔吉安法官的个别意见 

 格沃吉安法官在其个别意见中解释了他为什么不同意法院以伊朗-美国 1955

年《友好、经济关系和领事权利条约》不涵盖关于一国中央银行资产豁免权的习

惯国际法规范这项假设为依据，判定法院对伊朗有关伊朗中央银行豁免权的主张

没有管辖权。他认为，美国对伊朗采取的导致伊朗中央银行资产被扣押的立法和

行政措施属于 1955 年《条约》至少两个条款的规定范围。 

 首先，美国对伊朗中央银行豁免权的限制可能侵犯了该实体诉诸法院的权利，

这项权利受到 1955 年《条约》第三条第 2 款的保护。其次，鉴于伊朗中央银行

在伊朗公司在美国切实开展商业活动方面发挥核心作用，因此扣押伊朗中央银行

的资产可能使受到 1955 年《条约》第十条第 1 款保护的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商业

自由成为一纸空文。 

  布劳尔专案法官的个别意见 

 布劳尔专案法官认为，被告国关于“干净之手”原则的论点不完整地参引了

法院前院长施韦贝尔法官和约翰·杜加尔德教授的著作。只要透彻地解读这些著

作即可明白，其作者并不相信“干净之手”原则适用于国家间争端的解决。此外，

被告国提到赫德森法官在从默兹河引水案中的个别意见，其中讨论了国际法规定

的公平原则。然而，被告国自己也承认，适用这些原则——据称与“干净之手”

原则类似——的一项要求未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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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劳尔专案法官认为，还有一个原因决定《友好条约》第二十条不是一项管

辖权限制，即该条并非自我判断条款。若干商业条约中都插入了自我判断条款，

如果双方希望第二十条是自我判断条款，就会在案文中予以明确。 

 布劳尔专案法官认为，鉴于《友好条约》就给予领事和外交往来方面的豁免

权做出了明示规定，因此该条约不可能是要默示地表示就国家和国家实体的豁免

权作出规定。这一结论源自对“指明其一即排除其他”这项解释准则的适用。此

外，专案法官布劳尔认为，参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三十一条第三款(丙)项，

推断《友好条约》包括国家豁免，相当于改写条约本身。此外，布劳尔专案法官

指出，《友好条约》中反复使用的措辞确认，《条约》纯属商业性质。布劳尔专案

法官还认为，原告国为支持其对《友好条约》第十一条第 4 款作出的反面解读所

依据的权威是无用的，因为这些权威反而表明，对一项条款的反面解读不能取代

其显明含义。 

 就对管辖权的第三项反对意见而言，布劳尔专案法官与法院有不同意见。他

认为，这项反对意见完全属于初步性质，因此应予以裁判。他认为，伊朗没有举

出任何证据证明伊朗中央银行实际从事了商业活动，而这一点对于该银行成为

《友好条约》意义上的“公司”是必要条件。经修正的伊朗 1972 年《货币和银

行法》确认，伊朗中央银行无权从事主权活动以外的任何活动。此外，伊朗在美

国法院始终辩称，伊朗中央银行在相关时间开展了主权活动。专案法官布劳尔认

为，原告国不得 “同时出尔反尔”。他得出结论认为，法院已掌握所有相关事

实，根据双方当事国在诉讼现阶段向法院提供的材料，除了认定伊朗中央银行不

是《友好条约》意义上的“公司”之外，他看不出法院如何能够作出其他认定。 

  蒙塔兹专案法官的个别意见 

  导言 

 双方当事国在书面诉状和口头辩论中均对《友好条约》第十一条第 4 款的含

义和范围持不同意见。毫无疑问，根据《条约》第二十一条第 2 款的仲裁条款，

这一无法通过外交手段令人满意地解决的争端属于法院的管辖权。因此，法院本

应驳回美国对管辖权提出的第二项初步反对意见，并依照国际法规则，通过解释

第十一条第 4 款，在案情实质阶段解决上述争端。 

 一. 参照条约的目标和宗旨所作解释 

 《条约》序言指出，双方希望“鼓励互惠的贸易和投资以及两国人民之间更

密切的整体经济往来”。法院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友好条约》的目标和宗旨不是

规范两国之间的和平与友好关系。照此逻辑，在有疑问的情况下，若参照《条约》

第一条(其中指出双方之间将实现牢固持久和平及真诚友谊，且法院也认为该条

赋予整个《条约》意义)，则定会“使法院倾向于作出与在《条约》所涵盖的所有

活动范围内实现友好关系的总体目标似更一致的解释”(《石油平台(伊朗伊斯兰

共和国诉美利坚合众国)，初步反对意见，判决书，1996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二)》，

第 820 页，第 52 段)。鉴于侵犯伊朗中央银行在以主权身份(统治权)开展活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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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主权豁免能够阻碍双方之间的商业自由，我认为应该根据《条约》的总目标

对第十一条第 4 款进行解释。 

 二. 参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三十一条第三款(丙)项对第十一

条第 4 款的解释 

 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三十一条第三款(丙)项，所作解释还应考虑“适

用于当事国间关系之任何有关国际法规则”。在石油平台案中，法院毫不犹豫地

以关于使用武力的规则为依据来解释《条约》第二十条第 1 款(d)项和审议美国为

保护其根本安全利益而采取的措施是否合法(《石油平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诉美

利坚合众国)，判决书，2003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182 页，第 41 段)。在本

案当事方之间的争端中，法院没有理由不以豁免规则为依据来解释《条约》第十

一条第 4 款。 

 三. 对第十一条第 4 款的反面解释 

 法院认为，只有“在参照所有相关条款的案文、其上下文以及条约的目标和

宗旨是适当的情况下”，才有理由作出反面解释(《尼加拉瓜海岸 200 海里以外尼

加拉瓜与哥伦比亚大陆架划界问题(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初步反对意见，判决

书，2016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一)》，第 116 页，第 35 段)。在本案中，对第十一

条第 4 款的反面解释可能会使法院得出结论认为，《条约》的适用范围，特别是

“公司”一词的范围，并未将开展统治权活动的实体排除在外。此外，这种解释

将与《条约》第三条第 1 款一致，该款规定了“公司”一词宽泛且灵活的定义。

最近，法院注意到条约中的通用术语可能包括“可以演变的涵义或内容，而不是

一劳永逸地确定下来，以便除其他外，使国际法得以发展”(《航行权利和相关权

利争端(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判决书，2009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第 242 页，

第 64 段)。 

  结论 

 应当指出，针对伊朗中央银行采取的强制执行措施的依据，即以一国所实施行

为的严重性为由而剥夺其豁免权的《外国主权豁免法》(《豁免法》)1996 年修正案

与国际法相悖。法院认为，“根据现行习惯国际法，一国不因其被控严重违反国际

人权法或武装冲突国际法而被剥夺豁免权”(《国家的管辖豁免(德国诉意大利：希

腊参加)，判决书，2012 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一)》，第 139 页，第 91 段)。 

 


